
主題精選：不動產 📝 未讀

共收錄 8 篇文章。

1. WTP與WTA之應用

發布日期: 2025-09-18

內文

• (一) 不動產成交之條件：

不動產交易中，買方購買不動產所願意支付之最高價格（Willingness to Pay, WTP）大於賣方

出售不動產所願意接受之最低價格（Willingness to Accept, WTA），雙方才會成交。成交價格

（Transaction Price, TP）落在WTP與WTA之間。析言之：

1. 買方願付最高價格小於賣方願受最低價格，雙方不會成交。如圖①所示，D代表買方在不

同價格下購買意願之強弱。S代表賣方在不同價格下出售意願之強弱。D與S在第一象限無

交點，表示買賣雙方不會成交。

[圖片1]

圖① 買賣雙方不會成交

1. 買方願付最高價格大於賣方願受最低價格，雙方才會成交。如圖②所示，D與S在第一象

限有交點，表示買賣雙方才會成交。成交價格落在WTP0與WTA0之間。假設買方購買意

願等於賣方出售意願情況下（即雙方意願皆在W0）成交，則成交價格TP0。總之，不動

產成交條件如下： WTA0 ≤ TP0 ≤ WTP0

[圖片2]

圖② 買賣雙方會成交

• (二) 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：

買賣雙方成交後，買方擁有消費者剩餘，賣方擁有生產者剩餘。雙方在雙贏之情況下成交，皆

大歡喜。消費者剩餘與生產者剩餘皆是一種心理感受。自願交易可以提高買方福利，亦可以提

高賣方福利。總之，自願交易可以提高社會福利。

消費者剩餘 = WTP0 - TP0 生產者剩餘 = TP0 - WTA0



• (三) 稟賦效果：

就同一人而言，針對特定不動產，WTA會高於WTP。此稱為稟賦效果（Endowment Effect）。

換言之，同一人就失去不動產之痛苦效用，會高於獲得該不動產之快樂效用。亦即「失去」比

「獲得」更痛若。例如，現行土地徵收採市價補償，但土地所有權人還是不滿意，這是稟賦效

果所造成。

稟賦效果是一種心理因素。土地所有權人持有不動產一段時間後會產生「依戀不捨情感」。時

間愈長，依戀不捨情感愈濃厚。基此，就同一人針對特定不動產形成下列關係：

• W. TP + 依戀不捨情感價值 = WTAM 是以，WTA > WTP

上開依戀不捨情感價值，即是稟賦效果。總之，站在徵收者立場，希望採「市價」補償；但站

在被徵收者立場，希望採「高於市價」之補償。

文章圖片

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2. 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之影響

發布日期: 2025-01-02

內文

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除否定土地法第57條登記為國有之效力外，亦補充司法院釋字第107號

及第164號之解釋。

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理由提及，本件所示土地所有權爭議中，國家不得主張適用民法消滅

時效之規定。其理由如下：

• (一) 國家就其與人民間之私權爭議，原則上固得主張相關規定所賦予之權利。然而，國家係

為人民而存在，本質上既不可能擁有如人民般得自由發展之人格及維繫生存之需求，亦不可能

如人民般享有得自由追求之私益，只能追求公益，以執行公共任務為職志。從而，國家自無受

憲法第15條所保障財產權之基本權利。

• (二) 國家基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統治高權，致與人民發生財產權爭執時，國家本非憲法第

15條財產權保障之主體，從而不生基本權衝突之情事。

• (三) 一般而言，權利人長久未行使其權利者，消滅時效制度固具有早日確定私法上權利義務

狀態、維持法律秩序之公益性。惟國家與人民間關於土地之爭議，若非來源於兩者之合意，而

係國家於政權更替之際，居於公權力主體地位，行使統治權，制定相關法規範，並依該規範將

原屬人民私有而僅未及時申辦總登記之土地，逕行登記為國有之情形，倘又容許國家嗣後再以

時間經過為由，依民法消滅時效規定為時效完成之抗辯，不啻變相承認國家得透過土地總登記

之程序，及消滅時效之抗辯，而無須踐行任何徵收或類似徵收之程序，即可剝奪人民之財產。

（參見：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理由）

司法院釋字第107號解釋文：「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回復請求權，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

時效規定之適用。」司法院釋字第164號解釋文：「已登記不動產所有人之除去妨害請求權，不

在本院釋字第一０七號解釋範圍之內，但依其性質，亦無民法第一百二十五條消滅時效規定之

適用。」上開二則解釋文，再補充加入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理由，其結果（如圖所示）如

下：

• (一) 不動產真正所有權人，尚未依我國法律登記為所有權人，如登記名義人為私人，不動產

真正所有權人行使民法第767條之物上請求權，請求返還不動產或除去妨害，有消滅時效規定

之適用。

• (二) 不動產真正所有權人，尚未依我國法律登記為所有權人，如登記名義人為國家，不動產

真正所有權人行使民法第767條之物上請求權，請求返還不動產或除去妨害，無消滅時效規定

之適用。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57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6%B0%91%E6%B3%95%E7%AC%AC767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6%B0%91%E6%B3%95%E7%AC%AC767%E6%A2%9D


• (三) 不動產真正所有權人，已依我國法律登記為所有權人，不論登記名義人為私人或國家，

不動產真正所有權人行使民法第767條之物上請求權，請求返還不動產或除去妨害，無消滅時

效規定之適用。

[圖片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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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違章建築之信託

發布日期: 2023-12-26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最近很夯的議題：違章建築可否信託（包含公益信託）？

新聞：違建物可否信託？ 法務部官員：信託不以登記不動產為限 可辦理信託 - 社會 - 自由時

報電子報 (ltn.com.tw)

答案(通說)

可以，信託財產不以經登記的不動產為限，未經保存登記的不動產或違章建築物既均得為交易

之標的並取得其處分權，自亦得為信託財產，由原取得人或取得處分權的人與受託人成立信託

關係。

理由

1. 可以作為私有財產權標的之物，即可作為信託財產，未經保存登記的不動產成違章建築

物，仍可以作為私有財產權標的之物，因此即可作為信託財產。

2. 但由於違章建築無法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而無法對外公示，不能對抗非明知或可得

而知的善意第三人。換言之，未公示的信託財產（違章建築、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）仍可

主張信託財產獨立性，只是不能排除善意取得的適用。

參考資料：謝哲勝，2012，信託財產的獨立性－最

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594 號民事判決評釋，法

令月刊，第63卷，第7期，第35-41 頁。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4. 不動產持有稅之課徵效果

發布日期: 2023-09-14

內文

不動產持有稅主要是地價稅及房屋稅。我國現行採土地與建物分開課徵持有稅。地價稅之課徵

標的為土地，房屋稅之課徵標的為建物。

課徵不動產持有稅之效果如下：

• (一) 稅的資本化效果：課徵地價稅及房屋稅，經過稅的資本化效果，促使不動產價格下跌。

• (二) 持有成本效果：持有稅將加重不動產所有人之持有成本，促使閒置不動產釋出，加入土

地市場。

• (三) 固定成本或變動成本效果：

1. 地價稅有固定成本效果：對土地課稅會發生固定成本效果。土地開發業者增加建物樓地板

面積之興建，可以稀釋每建坪之地價稅負擔，因而提高土地集約度。

2. 房屋稅有變動成本效果：對資本課稅會發生變動成本效果。土地開發業者增加建物樓地板

面積之興建，其每建坪之房屋稅反而愈高。因此，房屋稅會阻礙資本累積及妨礙土地利

用。

基上，就促進土地利用而言，地價稅應從重，房屋

稅應從輕。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5.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標售時之優先購買權重

點整理

發布日期: 2023-05-16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針對陳立夫教授於今年1月的月旦法學雜誌第332期（p.227-236）：「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

標售時之優先購買權」文章，因屬我們土地法重要考試範圍，本期專欄針對幾個重要部分進行

整理。詳細文章內容則請另行參考該期雜誌。

• 一、土地法第73條之1第3項規定優先購買權之規定

「依第二項規定標售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前應公告三個月，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

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。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，其優先

購買權視為放棄。」

• 二、優先購買權之立法目的

係為兼顧確保繼承人等有居住事實之現使用人得以繼續居住之權益；準此，則法解釋上，所定

優先購買權人自須限於有居住事實之現使用人，且其得優先購買之範圍，僅限於其「使用範

圍」。如無居住事實者，即不得主張行使優先購買權。

• 三、優先購買權人之意涵

依序為：

1. 繼承人

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，於登記機關之登記簿所登載所有權人之法定繼承人。若有部分繼承

人使用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之全部或特定一部之情形，該繼承人之使用是否具合法權源並

非所問，均得就其實際使用範圍行使優先購買權。

按實務上，依法標售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，並非僅限於是項不動產之全部，亦有僅標售

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之應有部分者。於此情形，則土地法第73 條之1 第3 項規定得優先購買之

「使用範圍」，係依標售應有部分之比例計算。亦即，得優先購買之使用範圍＝優先購買權人

之使用範圍面積÷不動產全面積×標售不動產之應有部分。

1. 合法使用人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73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73%20%E6%A2%9D


• (1) 前述繼承人以外具使用權源之其他共有人 (2)地上權等用益物權人 (3)租賃之承租人 (4)使用

借貸關係之使用人

1. 其他共有人

當分別共有之不動產，其各應有部分有逾期未辦繼承登記情形時，與該逾期未辦繼承登記應有

部分具共有關係之共有人（但不包含前開繼承人及合法使用權源之其他共有人），其不以分別

共有人為限，亦包括公同共有人。

其他共有人只要有實際使用之情事即屬適格，其有

無使用之合法權源，亦非所問。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6. 土地之分割合併與合併分割

發布日期: 2022-03-17

內文

土地之分割合併與合併分割不同。前者先分割，再合併；後者先合併，再分割。

• (一) 土地之分割合併

1. 意義：一宗土地先分割，分割為數宗後，其中一宗土地再與鄰地合併。例如：A與B為相

鄰二宗土地，A地先分割出A-1，A-1再與B地合併。[圖片1]

2. 登記：一宗土地之部分合併於他土地時，應先行申請辦理分割（登§86）。換言之，先辦理

分割登記，再辦理合併登記。

3. 耕地分割：每宗耕地分割後每人所有面積未達0.25公頃者，不得分割。但因購置毗鄰耕地

而與其耕地合併者，得為分割合併；同一所有權人之二宗以上毗鄰耕地，土地宗數未增加

者，得為分割合併（農§16Ⅰ）。

• (二) 土地之合併分割

1. 意義：數宗土地先合併，合併後之宗地再作分割。例如：A與B為相鄰二宗土地，A地與B

地先合併為C地，C地再分割為D地、E地及F地。[圖片2]

2. 登記：先辦理合併登記，再辦理分割登記。

3. 法院裁判： (1)共有人相同：共有人相同之數不動產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，共有人得請求合

併分割（民§824Ⅴ）。詳言之，共有人全部相同（須注意者，應有部分不必相同）之數不

動產，任何共有人得訴請法院作合併分割。 (2)共有人部分相同：共有人部分相同之相鄰

數不動產，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之共有人，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共有人之同

意，得請求合併分割。但法院認合併分割為不適當者，仍分別分割之（民§824Ⅵ）。詳言

之，共有人部分相同之數相鄰不動產，符合下列條件，任何共有人得訴請法院裁判作合併

分割：起訴人於各該不動產均具應有部分。經各不動產應有部分過半數之同意。須注意

者，僅計算「應有部分」，無須計算「共有人數」。法院認為合併分割無不適當。

文章圖片





7. 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規定

發布日期: 2022-01-04

內文

有關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，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

與第67條規定如下：

• 一、限期表示繼承大陸地區人民繼承臺灣地區人民之遺產，應於繼承開始起三年內以書面向

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；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。

立法目的：大陸地區人民固享有民法上之繼承權，惟如繼承狀態久懸不決，必將影響臺灣地區

經濟秩序之穩定及共同繼承人權益，爰為本條之規定，俾使繼承之法律關係早日確定。

• 二、繼承額度與標的之限制(一)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，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，

其所得財產總額，每人不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。超過部分，歸屬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人；臺灣

地區無同為繼承之人者，歸屬臺灣地區後順序之繼承人；臺灣地區無繼承人者，歸屬國庫。

(二)遺產中，有以不動產為標的者，應將大陸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利折算為價額。但其為臺灣

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，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，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

時，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。

立法目的：

1. 為避免臺灣地區資金大量流入大陸地區，爰予限制繼承額度。

2. 為保障臺灣地區繼承人居住權利，爰規定如遺產中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

者，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。

• 三、臺灣地區人民配偶之例外規定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，其繼承在臺灣地區之

遺產或受遺贈者，依下列規定辦理：(一) 不適用第一項及第三項總額不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之

限制規定。(二)其經許可長期居留者，得繼承以不動產為標的之遺產，不適用前項有關繼承權

利應折算為價額之規定。但不動產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者，不得繼承之，於定大陸地區

繼承人應得部分時，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。(三)前款繼承之不動產，如為土地法第十七條第

一項各款所列土地，準用同條第二項但書規定辦理。

立法目的：大陸配偶基於婚姻關係與臺灣配偶共營

生活，與臺灣社會及家庭建立緊密連帶關係，有別



於一般大陸地區人民。為維護大陸配偶本於婚姻關

係之生活及財產權益，其繼承權應進一步予以保

障。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8. 不動產之涵義

發布日期: 2020-09-24

內文

下列法律就不動產加以定義：

• (一) 民法第66條：「稱不動產者，謂土地及其定著物，不動產之出產物，尚未分離者，為該不

動產之部分。」準此，民法所稱不動產，包括土地與定著物二種。茲分述如下：

1. 土地：土地以地籍線界定其範圍，編定地號而為獨立之物。

2. 定著物：指固定附著於土地之物。有的定著物可以獨立為物，有的定著物不能獨立為物。

前者如建築物、游泳池、加油亭等，後者如橋樑、隧道、軌道等。得獨立為物者，可以編

定建號，單獨為交易之標的物；不得獨立為物者，屬於土地之一部分，不可以編定建號，

不可以單獨為交易之標的物。

此外，土地上之農作物及附著於土地之礦，均非定著物。農作物尚未與土地分離者，為土地之

一部分，故屬於土地。附著於土地之礦，為土地之一部分，故屬於土地。 不動產之定義以民

法第66條為主，其他法律如有擴大或縮小其涵義，始有重新定義之必要。如不動產經紀業管

理條例、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等是。

• (二)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4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：「一、不動產︰指土地、土地定著物或

房屋及其可移轉之權利；房屋指成屋、預售屋及其可移轉之權利。二、成屋︰指領有使用執

照，或於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完成之建築物。三、預售屋︰指領有建造執照尚未建造完成而以

將來完成之建築物為交易標的之物。」準此，預售屋因尚未興建，故非屬民法之不動產；但不

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擴大不動產之涵義，將其涵括在內。

• (三) 不動產證券化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：「不動產：指土地、建築改良物、道路、橋

樑、隧道、軌道、碼頭、停車場與其他具經濟價值之土地定著物及所依附之設施，但以該設施

與土地及其定著物分離即無法單獨創造價值，土地及其定著物之價值亦因而減損者為限。」準

此，不動產範圍包括土地、定著物及能增加土地及其定著物價值之依附設施。由此可知，土地

及定著物之依附設施仍屬不動產之範圍，故不動產證券化條例所定義不動產範圍較民法為廣。

此外，下列二種情形，雖對不動產之定義法無明文規定，但由其相關條文，可以略知其不動產

之範圍：

1. 不動產登記：不動產登記，即土地登記。土地法第37條第1項規定：「土地登記，謂土地及

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。」準此，不動產登記所稱不動產包括土地與建築

改良物。又，建築改良物，指附著於土地之建築物或工事（土§5Ⅱ）。此工事，限於可登

記之標的物，如無牆之鋼架建物、游泳池、加油站(亭)、高架道路下里民活動中心等（建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6%B0%91%E6%B3%95%E7%AC%AC66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6%B0%91%E6%B3%95%E7%AC%AC66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6%B0%91%E6%B3%95%E7%AC%AC66%E6%A2%9D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earchResult.aspx?p=A&t=A1A2E1F1&k1=%E5%9C%9F%E5%9C%B0%E6%B3%95%E7%AC%AC37%E6%A2%9D


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9點）。由此可知，不動產登記所稱不動產較民法定義

之不動產為狹。

2. 不動產估價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14條第1項規

定：「不動產估價師受委託人之委託，辦理土地、

建築改良物、農作改良物及其權利之估價業務。」

又，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114條規定：「權利估

價，包括地上權、典權、永佃權、農育權、不動產

役權、耕作權、抵押權、租賃權、市地重劃、容積

移轉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之估價。」準此，農作改

良物得為單獨之估價標的物。又，所稱權利，範圍

廣泛，除他項物權（包括地上權、典權、永佃權、

農育權、不動產役權、耕作權及抵押權等七種）與

債權（指租賃權）外，尚包括權利價值轉換（包括

市地重劃、容積移轉及都市更新權利變換等三

種）。由此可知，不動產估價所稱不動產較民法定

義之不動產為廣。

注：本文圖片存放於 ./images/ 目錄下




